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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李猛等14人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

件，吴煜等1人因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公司对上述人员已获受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以及已解除限售的流通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股票数量合计279,

015股（其中，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10,240�股，已解限的流通股数量为68,775股）；占回购注销前

公司总股本的0.036%，授予日为2017年7月3日，授予价格为5.92元/股，因公司2017-2019年度

实施权益分派方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同步实施了转增，故本次回

购价格也做了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28元/股。 吴煜先生

已解除限售的流通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第一期解锁的39,300股，回购价格为3.78元/股，第

二期解锁的29,475股，回购价格为3.53元/股。

2、 公司于 2020年9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6月9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

要》，《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已对激励

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

法律意见。

2、2017年6月2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良信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

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并办理授予权益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3、2017年7月3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

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本次激励计划的

规定，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

定，授予日确定为2017年7月3日。

4、2017年8月21日，公司完成了《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所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是2017

年8月23日。

5、2018年4月12日， 公司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24,015,5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2018年4月25日，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实施完毕，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原177.73万股调整为266.595万股。

6、2018年6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取消授予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的266.595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

应法律意见。

7、2018年8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8、 2018年8月23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371.184

万股办理完成了解锁手续并上市流通。

9、2018年10月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尚未

解锁的772,65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0、2019年8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11、2019年8月23日，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

266.6475万股办理完成了解锁手续并上市流通。

12、2019年10月1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尚

未解锁的234,81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3、2020年7月3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14、2020年8月25日，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2,456,

235万股办理完成了解锁手续并上市流通。

15、2020年9月2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尚未

解锁的210,240股限制性股票以及已解除限售但尚未减持的68,775�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 鉴于1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以及吴煜先生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当选为公司监事

会主席，出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故上述15人均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决定对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10,240股以及已解除限售尚未减持的68,775�股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调整后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28元/股。 吴煜先生已解

除限售的流通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第一期解锁的39,300股，回购价格为3.78元/股，第二期

解锁的29,475股， 回购价格为3.53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8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本次回购注销股票数量合计279,015股（其中，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10,240�股，已解限的

流通股数量为68,775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36%，，公司已向上述离职激励对象支

付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942,187.95元。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9月15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565号验资报告， 对公司截止 2020年9月8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

认为: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85,015,910.00元，股本为人民币785,015,910.00元。根据贵公司

2017年6月26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及2020年8月17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贵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

币279,015.00元，15位自然人以货币出资942,187.95元， 其中注册资本279,015.00元， 资本公积

663,172.95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84,736,895.00元。经我们审验，截至2020年9月8日，

贵公司实际减少15位自然人出资人民币玖拾肆万贰仟壹佰捌拾柒元玖角伍分，其中注册资本

贰拾柒万玖仟零壹拾伍元整。

4、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78,501.591万股变更为78,473.6895万股。经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上述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0年9月25日

完成。

三、回购后股权结构变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

）（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187,311,777 23.86% -210,240 187,101,537 23.84%

高管锁定股

187,101,537 23.83% 187,101,537 23.84%

股权激励限售股

210,240 0.03% -210,240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97,704,133 76.14% -68,775 597,635,358 76.16%

三、总股本

785,015,910 100.00% -279,015 784,736,895 100.00%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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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等情况

1、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

获2020年9月14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

登在2020年9月15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的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2、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3、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回购账户。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3.7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375000元； 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7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10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10月1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10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10月1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代码 证券账户名称

1 01*****380

张恭运

2 01*****556

柳胜军

3 00*****108

刘霞

4 01*****811

冯民堂

5 01*****536

徐华兵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9月23日至登记日：2020年10月14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300,000,000元（含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0股，送红股

0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2069号

联 系 人：李静 赵倩倩

咨询电话：0536-2361002

联系传真：0536-2361536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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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万士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本公司股份43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7%）的公司副总经理万士文先生计划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万

士文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现将万士文先生原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及未来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如下：

一、原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公司副总经理万士文先生计划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8,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在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内，万士文先生未实

施上述减持计划，未减持公司任何股份。

二、未来减持计划情况

1、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拟减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万士文

432,000 0.17%

2、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拟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含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

（3）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及减持比例：

拟减持不超过108,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4%，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

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6）价格区间：根据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7）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万士文先生在公司首发上市时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前述限售期满

后，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士文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万士文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3、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万士文先生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万士文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17� � �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97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9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9月28日上午9：15-9：25，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9月28日上午 9:15一2020�年9月2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展诚大道8号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吴少英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5人（代表股东36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247,199,7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510,668,434股的16.3636%，其中：参加现场会议

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东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6,363,358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1510,668,434股的16.308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人，代表股份836,4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1510,668,434股的0.0554%。

3、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吴少英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经与会股东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7,041,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361%；反对

15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2,820,7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98.7842%；反对15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35%；弃权2,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96�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20-061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8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董事

张敏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窗口期不得减持）以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8,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90%）。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张敏先生提交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上述股份减

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张敏

集中竞价

2020.09.28 5.18 812,800 0.18%

集中竞价

2020.09.25 5.275 781,200 0.17%

大宗交易

2020.09.25 5.00 4,220,000 0.90%

集中竞价

2020.09.24 5.408 463,000 0.10%

2020.09.23 5.576 939,200 0.20%

2020.09.22 5.63 860,000 0.18%

2020.09.21 5.668 674,700 0.14%

2020.09.16 5.46 100 0%

合 计

8,751,000 1.87%

二、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张敏

合计持有股份

56,263,167 12.00% 47,512,167 10.13%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4,065,792 3.00 % 5,314,792 1.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42,197,375 9.00% 42,197,375 9.0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减持情

况符合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董事张敏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张敏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0953� � � �证券简称：*ST河化 公告编号：2020-063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建

生物医药精细化工产业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2019年，河池市政府拟将我公司原经营区域纳入河池市工业园大任产业园区管理，利用公

司生产场地、供辅设施等筹建生物医药化工产业园。公司积极配合河池市大任产业园区就园区

发展目标、发展重点、规划布局等方面开展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加快推进园区建设。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日及8月6日披露的《关于筹建生物医药精细化工产业园的自愿性信息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河池市政府发来的《河池市人民政府关于河池市工业园区大任产业园总

体规划修编（2019一2035）的批复》，原则同意河池市工业园区大任产业园总体规划修编，公司

原经营区域纳入河池市工业园大任产业园区管理，加快进行生物医药化工产业建设。

三、对公司的影响

2019年12月，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将尿素生产线资产出售给控股股东关联方河

池鑫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远投资” ）后，该生产区域一并交由鑫远投资使用。故上述

区域被纳入河池市工业园大任产业园区管理后， 产业园建设工作将由河池市工业园大任产业

园区和鑫远投资主导。目前产业园建设对公司生产经营未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0404� � � �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0-042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签署拆迁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政府产业项目建设， 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决定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加西贝拉压缩

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西贝拉” ）位于东升路经济开发区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含地面附

着物）进行拆迁。2020年6月22日，加西贝拉与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了《协议书》，拆迁补偿款金额为1830.86万元人民币。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拆迁协议的公告》。

2020年9月28日，加西贝拉收到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

拆迁补偿款1830.86万元。

特此公告。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1158� � �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2020-029

债券代码：163228� � � �债券简称：20渝水01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第五期)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09月28日接到重庆市财政局通

知， 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排水特许经营权的批复》

（渝府〔2007〕122号）的相关规定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制定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污水

处理服务结算价格核定办法的通知》（渝财建〔2009〕607号）精神，经重庆市财政局核定：公司

第五期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以下简称“第五期结算价格” ，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

月31日止）确定为2.98元/立方米（不含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污泥处置费）。对于结算期内缴

纳的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污泥处置费，根据审定的情况予以补助。

经重庆市财政局核定的公司第五期结算价格较第四期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2.77元/立

方米，以下简称“第四期结算价格” ）上调0.21元/立方米。在第五期结算价格核定前，公司暂按

第四期结算价格确认2020年1-8月的污水处理服务收入为194,699.17万元， 按本次核定的第五

期结算价格2.98元/立方米计算， 公司2020年1-8月污水处理服务收入应为209,703.53万元，较

2020年1-8月已确认数增加15,004.36万元(增幅为7.7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自2020年1月起暂以第四期结算价格确认的污水处理服务收入与按第五期结算价格

计算的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将于本月予以调整。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14� � �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20-071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4日披露了《关于董事兼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周进

女士计划自2020年6月4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通过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87,5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45%。减持原因为个人

资金需求。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周进女士提交的 《关于减持浙江大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计划时间过半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

）

周进 集中竞价交易

2020.7.7-2020.7.9 29.7832 183,900 0.0401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周进

合计持有股份

1,550,316 0.3380 1,366,416 0.297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87,579 0.0845 203,679 0.04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62,737 0.2535 1,162,737 0.253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计划为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周进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4、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计划减持股份时间过半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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